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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
认定办法
 
第一条  为了推动全县广大民营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积极投身“信用安吉”的建设，倡导“诚实立身，信誉兴业”的良好风尚，做好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的认定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认定活动由县民营企业协会会员、县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自愿申报参加，并由县文明办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个体劳动者协会、县民营企业协会联合组成考评组予以认定。
第三条  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原则上每年认定一次。
第四条  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的认定条件：
“诚信民营企业”认定条件
1、申报企业必须是县民营企业协会会员。
2、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不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“三无”产品，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连续两年无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发生。
3、依法签订并履行经济合同，无合同违约行为。
4、企业年检中无发现原则问题，并连续两年被认定为工商信用等级A级以上年检对象。
5、开业连续经营两年以上且经营财务制度健全，依法照章纳税，无偷税漏税行为，模范遵守财务制度和税务制度。
6、银行信贷信用良好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7、劳动用工规范，模范遵守《劳动法》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注重安全生产，两年内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，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。
8、企业主要负责人遵纪守法，遵守社会公德，道德行为良好，无违法违纪记录。
9、两年内无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记录。
“诚信工商户”认定条件
1、申报对象必须是县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。
2、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，亮照经营，不掺杂使假、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、“三无”产品，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连续两年无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发生，工商年度验照无发现原则问题。
3、在经营中做到注重信誉，文明经营，诚实劳动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公平交易，优质服务，保持环境干净整洁，落实门前“三包”（包卫生、包秩序、包绿化），恪守社会公德。
4、开业经营连续两年以上，依法照章纳税，税务部门无违纪记录。
5、劳动用工规范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无安全责任事故发生。
6、个体工商户户主遵纪守法，遵守社会公德，道德行为良好，两年内无违法违纪记录。
7、两年内无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记录。
第五条  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在各分局、所、各分会初步认定的基础上推荐上报。
第六条  被推荐对象要如实填写《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申报表》、《安吉县“诚信工商户”申报表》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
第七条  申报认定需提交的材料：
（一）《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申报表》；
（二）《安吉县“诚信工商户”申报表》
（三）认定所必须的相关证明材料、营业执照及证书等复印件；
（四）申报对象认为需要说明提交的相关材料。
第八条  各分局、所、分会要对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对申报单位进行审查，符合条件的集中上报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，并由县协会统一征求相关乡镇政府及税务、银行、安监、公安、环保、质量技术监督、劳动和社会保障、消费者协会、总工会等有关部门意见后，提交县文明办、县市场监管局联合认定。
第九条  初步认定结果经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后，进行最后认定。
第十条  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由认定单位颁发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证书和牌匾，并向社会公示。有效期为一年。
第十一条  安吉县“诚信民营企业”、“诚信工商户”的认定工作不向申报对象收取任何费用。
第十二条  凡在认定期内，发现认定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立即予以摘牌并予公示。
（一）申报时隐瞒违法违规情况，伪造有关证明材料的。
（二）有效期内出现不符合认定条件的情况，经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。
（三）有效期内出现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制订单位负责解释。
